
政治獻金法簡介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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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非金錢

免費借用競選服務處

免費提供宣傳車

免費提供廣告、看板

4

擬參選人
債務之免除



這些都是政治獻金＿金錢

金錢 募款餐券、募款小物、
售票表演會-收入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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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償
提
供

動產或不動產、不相當
對價之給付、債務之免
除或其他經濟利益

對從事
競選活動
之個人

義工之服務

政治獻金定義(§2Ⅰ①)

⊠ 

＿含金錢及非金錢

6



這些都是政治獻金＿非金錢

飲料、香菸、
便當

(§20Ⅰ但書)

2千元以
下實物    
得免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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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合一第1階段公職之擬參選人收受期間
(§12-Ⅰ③)

1.直轄市市長、
2.直轄市議員、
3.縣 ( 市 ) 長、

可收受政治獻金期間

115年4月25日
開始許可專戶申請

4.縣 ( 市 ) 議員、
5.鄉(鎮、市) 長、
6.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

(任期屆滿前8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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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戶許可設立(§10Ⅰ)

2.向監察院
申請許可設立

1.到金融機構開
立政治獻金專戶

3.自許可日起
開始收支政治獻金

年度 擬參選公職名稱 擬參選人姓名 政治獻金專戶

10
115年南投縣議員擬參選人○○○政治獻金專戶



未經許可設立專戶收受政治獻金

政治獻金法第26條第1項

擬參選人違反第10條第1項未經許可設立專

戶而收受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金

為擬參選人收受之代理人、受雇人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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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參選人收支政治獻金的法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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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合法收支期間

12月28日
支出列報

末日

收受及支出
始日 

監察院
許可日

投票日後
30天內

11月27日
收入末日

投票日
前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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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收受後＿應該做什麼

01

15日內
存入專戶

02

按日
逐筆登帳

03
開立

受贈收據 04
查證

合法性
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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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者姓名
+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地址或電話

(3擇1)

未逾3萬元

捐贈者姓名
+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電話
(詳細資料)

超過3萬元

單筆金額
不得逾1萬元          

政治獻金收受後＿捐贈者資料之填載

顯名捐贈匿名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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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收受後＿應該做什麼

01

15日內
存入專戶

02

按日
逐筆登帳

03
開立

受贈收據 04
查證

合法性
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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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
可收受末日

(投票日前 1 日)

12月14日

可收受最末日
之最後存入日 

政治獻金收受後 ＿15日內存入專戶

11
月
28
日
投
票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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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收受後＿捐贈時點的認定(查準§17Ⅰ)

政治獻金型態 應登載之捐贈日期

實 物 收受日

現 金 收受日

支票
當 日 發票日＝收受日

收票時已逾發票日 收票日

遠期支票 發票日

匯 款 款入專戶日＝收受日

注意遠期支票：發票日必須在可收受期間 20



政治獻金收受後＿應該做什麼

01

15日內
存入專戶

02

按日
逐筆登帳

03
開立

受贈收據 04
查證

合法性
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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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政治獻金之查證項目

捐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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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政治獻金限制＿主體(§7Ⅰ本文)

捐贈主體 說   明

個  人
有選舉權之本國人（雙重國籍亦可）。

以獨資或合夥經營之事務所、醫院、診所、補習班或其他屬
所得稅法§11所定執行業務者之捐贈，視為 「個人」捐贈。

政  黨 依政黨法規定備案成立之團體，並有政黨推薦書。

人民團體
依人民團體法規定經許可設立之職業團體及社會團體。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祭祀公業

營利事業 所得稅法§11規定之營利事業及醫療社團法人。
          （公司、商號及農、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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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政治獻金限制＿個人條件

未具有選舉權之人（如 捐贈時未滿20歲）

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居民

同一種選舉擬參選人(如 同為市長選舉擬參選人)

與政府機關(構)有巨額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
投資契約 且在履約期間之廠商

  （巨額採購標準：工程2億元、財物1億元、勞務2千萬元）

(§7Ⅰ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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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政治獻金限制＿主體(§7Ⅰ本文)

捐贈主體 說   明

個  人
有選舉權之本國人（雙重國籍亦可）。

以獨資或合夥經營之事務所、醫院、診所、補習班或其他屬
所得稅法§11所定執行業務者之捐贈，視為 「個人」捐贈。

政  黨 依政黨法規定備案成立之團體，並有政黨推薦書。

人民團體
依人民團體法規定經許可設立之職業團體、社會團體、工會。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祭祀公業

營利事業 所得稅法§11規定之營利事業及醫療社團法人。
          （公司、商號及農、漁會）

25



捐贈政治獻金限制＿人民團體之條件

未依人民團體法規定許可設立者

財團法人、宗教團體

與政府機關(構)有巨額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投資契約 
且在履約期間之廠商

為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之團體機構或主要成員

為「外、陸、港、澳」之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7Ⅰ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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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政治獻金限制＿主體(§7Ⅰ本文)

捐贈主體 說   明

個  人
有選舉權之本國人（雙重國籍亦可）。

以獨資或合夥經營之事務所、醫院、診所、補習班或其他屬
所得稅法§11所定執行業務者之捐贈，視為 「個人」捐贈。

政  黨 依政黨法規定備案成立之團體，並有政黨推薦書。

人民團體
依人民團體法規定經許可設立之職業團體及社會團體。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祭祀公業

營利事業 所得稅法§11規定之營利事業及醫療社團法人。
          （公司、商號及農、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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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政治獻金限制＿營利事業

 公營事業或政府持有資本達20%之民營企業(如台電、中油、台肥、台鹽…）

與政府機關(構)有巨額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投資契約 
且在履約期間之廠商

 有 尚未依規定彌補之營利事業

 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之營利事業

我國公司團體之主要成員為「外、陸、港、澳」之人民、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董事長、董監等各類職務人數逾1/3、股權逾30％股東社員人數逾1/3）

(§7Ⅰ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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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法人團體之主要成員屬外資之定義 (§7-Ⅲ)

主要成員
屬外陸港
澳資型態

董事長

自然人、法人 
或所代表法人

董/監/執行業務
股東等職務
逾總名額1/3

自然人、法人 
或所代表法人

(1)占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權30%以上

(2)占本國有限,無限,兩合公司股東人數逾1/3

(3)占本國法人團體之社員人數逾1/3

外陸港澳法人或團體-不能捐

本國法人或團體--

要續查證主要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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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政治獻金其他查證項目

真正捐贈者:不得以本人以外之名義捐贈
(§14Ⅰ前段)

金額限制:年度限額及匿名捐贈不得超過
新臺幣1萬元                (§14Ⅰ後段)

捐贈方式:超過新臺幣10萬元捐贈，應
以匯款或支票為之            (§14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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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政治獻金限制＿政黨捐贈金額(§18Ⅱ)

對其所推薦之擬參選人 捐贈金額上限

直轄市市長、縣(市)長 300萬元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 50萬元

鄉（鎮、市）長、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區長

30萬元

鄉（鎮、市）民代表、直轄市山地原住
民區區民代表、村（里）長

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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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政治獻金限制＿捐贈限額(§18Ⅰ、Ⅲ)

捐贈者 對同一擬參選人
(§18I)

對不同擬參選人
(§18III)

個  人
(遺囑以 1 次為限)

10萬元 30萬元

人民團體 50萬元 100萬元

營利事業
(分公司與總公司合併計算)

100萬元 200萬元

金錢 與 非金錢 捐贈，合併計算年度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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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查詢之主管機關
捐贈者 身分【(v)指本院網路申報系統可查證者】 政治獻金法第7條第4項所定查詢項目之機關

個人
未具有選舉權之人(捐贈日滿20歲) 內政部

同一種選舉擬參選人 中央選舉委員會、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

廠商
巨額採購(v)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電子採購網)

重大公共建設投資(v) 財政部促參司(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資訊網)

公司

公營事業(v) 經濟部、行政院所屬暨各地方政府

政府持有資本達20%之民營企業(v) 經濟部、行政院所屬暨各地方政府

有累積虧損尚未依規定彌補之公司(v) 經濟部

外陸港澳公司，或主要成員為外陸港澳資
(*/需進一步查證)

經濟部（商業署、投審司、產業管理園區）、國科會科
學園區管理局；
公開資訊觀測站(興櫃)、證交所(上市)、櫃買中心(上櫃)

團體
人民團體(v)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人民團體數位櫃檯)、勞動部、
各地方政府

宗教團體(v) 內政部(全國宗教資訊網)、各地方政府

政黨 政黨(v) 內政部
33



外陸港澳資 申報截止日前繳庫
不得返還

其 他 違 法 申報截止日前返還

政治獻金收受後＿查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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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收受查證後的處理--返還方法

金錢

已存入專戶

原專戶匯款返還

或開立票據返還

撤票返還

尚 未
存入專戶

直接返還

非金錢 直接返還/價額匯還

返還支出憑證，包含返還證明書及匯款證明或票據影本。

返還與限期存入專戶是不同的法律義務，不得藉詞已返還而免除存入專戶義務35



政治獻金收受後＿查證後的處理-繳庫

1.先辦理郵政劃撥

2.

申報系統

繳庫申請作業

3.

敘明原因

提出申請

4.
監察院審核同意
始完成繳庫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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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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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支出怎麼報＿得認列支出(查準§21)

範 圍 規 範 內 容   

期 間 須於得列報期間(專戶許可日~投票日後30天-115/12/28)

用 途 須與「從事競選活動」有關項目為限
(不得移作私用、投資或營利之用，不得致贈紅白包添油香)

方 法 取得合法支出憑證(對支出對象而言必須是合法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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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支出怎麼報＿小叮嚀

單筆或累積金額超過新臺幣3萬元支出，應

記載詳細資料且須有合法憑證，始得列報。

支出憑證、證明文件，申報後應保管5年。

超過新臺幣10萬元之支出，建議匯款支付。
        (政治獻金法修正草案§25Ⅰ)

支出對象為關係人時，必須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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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支出怎麼報＿關係人揭露(查準§21)

支

出

對

象 

擬參選人之配偶、共同生活家屬

  或二親等以內親屬                           

擬參選人或前款所列人員擔任

  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或相當職位之法人或團體

個
人

法
人
團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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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等以內親屬範圍

配偶

二親等一親等
(內外孫子.孫媳.
內外孫女.孫婿)

母父 母父

配偶子女

配偶

祖
父

祖
母

祖
父

祖
母

祖
父

祖
母

祖
父

祖
母

兄弟姊妹 兄弟姊妹

孫子女

(含兄嫂.弟媳.姊夫.妹婿)

(媳婦.女婿)

(含血親、姻親)

(公婆.  岳父母)

41



政治獻金支出怎麼報＿關係人揭露(查準§21)

支

出

對

象 

擬參選人之配偶、共同生活家屬

  或二親等以內親屬                           

擬參選人或前款所列人員擔任

  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或相當職位之法人或團體

個
人

法
人
團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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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

支出
誰能收
政治獻金

會計報告書

申報

43



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申報-申報期限(§21Ⅰ②) 

申報期限：投票日後 3 個月內 

115年11月28日
選舉投票日

116年2月28
日

 申報截止日
(遇假日順延)

收受金額達1,000萬元以上者，應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
44



政治獻金收支之重要期程

可收受期間 許可日～投票日前一日(115/11/27)

收受現金 / 票據 收受後15日內金錢要存入專戶

可支出期間 許可日～投票日後 30日 (115/12/28)

返還、繳庫
於第21條所定申報截止日(116/02/28)前

完成返還或繳庫程序

申報 會計報告書 投票日後 3 個月內(116/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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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域 聯絡人 分機 行政區域 聯絡人 分機

臺北市、嘉義市 張小姐 185 雲林縣 石小姐 159

新北市、基隆市 顏小姐 161 花蓮縣 邱小姐 158

臺中市、金門縣 林小姐 156 宜蘭縣 徐小姐 162

桃園市、澎湖縣 吳先生 164 苗栗縣 廖先生 197

臺南市、彰化縣 蘇先生 184 屏東縣、新竹市、

連江縣
林小姐 183

高雄市、嘉義縣 黃小姐 199 南投縣 羅小姐 157

臺東縣 鍾小姐 186 新竹縣 翁先生 198

聯 絡 窗 口 監察院總機 02-2341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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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巨額廠商捐贈

政府

採購法

政府電子
採購網

廠商
自  然  人
法        人
機構或團體

工程採購   2億  元
財物採購   1億  元
勞務採購2千萬元

契約(決標)金額，
招標前認定之

履約期間
不含契約期滿
後之保固期間

政府機關(構)
不含私立大學、政府
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及
民營化後之公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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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重大公共建設投資捐贈

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
建設法

財政部
促參司網站

民間機構
公    司
私法人

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之重大
公共建設範圍

性質重要且在一
定規模以上之
公共建設

履約期間
不包含契約期滿
後之保固期間

政府機關(構)
不含私立大學、政府
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及
民營化後之公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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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捐贈公司股票可否公開交易

商
工
登
記
公
示
資
料
查
詢
網
站-

跨
域
資
料

公開發行：
市場別
公司代號
產業類別

上市 證交所-交易資訊-三大法人-外
資及陸資投資持股統計

上櫃
櫃買中心上櫃-三大法人-外資
及陸資投資持股統計

興櫃
公開資訊觀測站-基本資料-僑外
及大陸地區投資人投資持股情形
統計表

公開發行
函經濟部投審司(或產業管理園
區、國科會各科學園區管理局)

非公開發行
投審司-政府資訊公

開-政治獻金法第7

條查詢專區

函經濟部投審司(或產業管理園
區、國科會各科學園區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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